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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国家赔偿法条文释义》按照新国家赔偿法的条文顺序，详列各条的条文主旨，比较条文的前
后变化以及可能给赔偿实践造成的影响，诠释每个条文的立法原意及其理解适用，尤其是对本次修改
之处多加论述，以期读者能够准确了解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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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家琛，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全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四川大学、西南
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
 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历任四川省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四川省高圾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副院长。
出版《诉讼及其价值论》、《新罪通论》、《反腐廉政通鉴》、《新刑法条文释义》、《新刑法新问
题新罪名通释》、《新刑法案例评析》、《刑事诉讼法条文释义》、《民商法新类型案例精析》等法
学著作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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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则【本章导读】第一条  (立法宗旨和立法依据)第二条  (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国家赔偿责任
的履行)第二章  行政赔偿【本章导读】第一节  赔偿范围第三条  (侵犯人身权的行政赔偿范围)  第四条 
(侵犯财产权的行政赔偿范围)  第五条  (行政赔偿的免责范围)  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第六
条  (行政赔偿请求权人)第七条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第八条  (经复议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确
定)第三节  赔偿程序第九条  (行政赔偿程序的发动)第十条  (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与赔偿请求的提出)第十
一条  (数项赔偿请求的提出)．第十二条  (行政赔偿请求的方式)第十三条  (行政赔偿的行政程序)第十
四条  (行政赔偿的诉讼程序)第十五条  (行政赔偿纠纷中的举证责任)第十六条  (行政追偿)第三章  刑事
赔偿【本章导读】第一节  赔偿范围第十七条  (侵犯人身权的刑事赔偿范围)第十八条  (侵犯财产权的刑
事赔偿范围)第十九条  (刑事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第二节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第二十条  (刑事
赔偿请求权人的确定)第二十一条  (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第三节  赔偿程序第二十二条  (赔偿义务
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第二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第二十四条  (刑事赔偿的复议程序和决定程序
的启动)第二十五条  (复议决定及人民法院决定程序的启动)第二十六条  (赔偿决定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第二十七条  (赔偿决定程序的立案审查)第二十八条  (赔偿决定程序的决定)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的组成、议事规则及赔偿决定的执行)第三十条  (赔偿委员会赔偿决定确有错误的处理)第三十
一条  (刑事追偿)第四章  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本章导读】第三十二条  (国家赔偿的方式)第三十三条 
(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计算标准)第三十四条  (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计算标准)第三十五条  (精神损
害的责任方式)第三十六条  (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计算标准)第三十七条  (国家赔偿费用)第五章  其他规定
【本章导读】第三十八条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国家赔偿)第三十九条  (国家赔偿时效及其中止)第
四十条  (涉外国家赔偿)第六章  附则【本章导读】第四十一条  (赔偿费用与征税)第四十二条  (时间效
力)常用国家赔偿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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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被请求人为赔偿义务机关 也就是说，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必须是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其
他任何机关均无权直接受理。
这里的赔偿义务机关包括：作出违法决定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工作人员所属的行政机关、违
法行使所授之权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违法行使受委托之权的组织或个人的委托机关、复议决定加重
了侵害的复议机关。
根据本法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以行政程序处理被本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本机关所委托之组织与
个人违法行使职权而遭受损害之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是赔偿义务机关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
任何其他机关未经法律允许，接受受害人的请求，就是越权行为，而赔偿义务机关如果对受害人的请
求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就是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违法行为。
 请求人只有在弄清楚谁是赔偿义务机关之后，方能主张自己的请求权。
有些情况下，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一般情况下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如果
没有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在有无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状态不明时，请求人可以向撤销原行政机关的机关询问，作出撤销
决定的机关有义务答复。
在有些情况下，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并非只由一个行政机关或一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侵权造成，而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或它们的工作人员的共同行为联合造成的。
对此，根据本法的规定，凡参加了该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都有义务进行赔
偿，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依行政行为以哪些机关的名义作出来定），受害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
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要求，被请求的机关必须依法先予赔偿。
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对所承担的赔偿义务负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被请求的那个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就
请求人所受的损害依法先给予全部赔偿，而不是仅仅只赔偿自己所致害的那一部分。
这就使得受害人的利益能得到及时弥补。
然后，共同的赔偿义务机关之间可以就各自的责任大小，在赔偿金额上进行分配和协调，先履行赔偿
义务的机关有权向其它义务机关求偿应付份额。
本法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互相推诿，不愿承担责任，而致使受害人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赔偿。
而当请求权人同时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都提出了赔偿请求时，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不能以其向其他义务
机关提出请求为由拒绝受理，而应在各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进行协调之后，及时予以赔偿。
总而言之，为确保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顺利实现，本法对于各种情况下的赔偿义务机关有比较明确
的规定（详见第五章第二节），请求人也只有在向正当的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后，才有可能及
时获得赔偿。
 根据本法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包括：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造成损害的组织；违法行使受委托的
行政职权造成损害的组织或个人的委托行政机关；复议决定加重了侵害的复议机关等；当有共同赔偿
义务机关时，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除上述赔偿义务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未经法律授权都不得接受受害人的赔偿请求。
 3.赔偿请求事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 赔偿请求人所提出的赔偿请求事项，必须是属于本法规定的
行政赔偿范围，或者其他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赔偿事项。
本章第一节专门规定了行政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在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时，必须符合本
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
此外，在我国已经公布的法律中，也有一些关于行政赔偿事项的规定。
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必须符合这些规定，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请求，如医疗损害的赔偿、因公共设
施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害赔偿等，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不予受理。
 请求依据是能够证明的损害事实，包括法定范围内已经受到的损失和必然可得的利益损失。
首先，造成损失的原因是本法第3条、第4条所规定的九种情形；其次，损害的对象是公民、法人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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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最后，要有实实在在的损害结果，而不是假想、预料、期待的非现实损害
。
至于请求赔偿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可以是确定行政机关赔偿义务和受害人请求权等事项的一般赔偿法
，即本法，也可以是有关赔偿内容的特别法，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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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国家赔偿法条文释义》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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